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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缺口”
一家之言

航班延误险“玩套路”，倒逼管理服务“补短板”

一针见血

金玉良言

□戴先任

年过六旬的李某某， 因年龄偏大，

没有工地愿意接纳他， 为了维持家庭收

入， 他购买了 8 张居民身份证， 供自己

及工友打工时使用。 买卖证件本是违法

行为， 但检察机关最终却决定不起诉。

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 符合情理

法， 体现了执法温度。 而这起案件暴露

出来的超龄劳动者就业与权益保障困

境， 更值得深思。

李某某买卖身份证件， 是因为超龄

劳动者不好找工作， 只好通过伪造身份

信息蒙混过关， 李某某持有假身份证件

进入工地， 买卖证件、 欺骗用人单位，

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而通过假身份证件

换来的工作， 一旦自己生病、 受伤后，

用人单位也不会管， 工伤、 医保没得

报， 最终权益受损的还是自己。

超龄劳动者面临的困境， 一则因为

他们年龄偏大， 更容易在工作中受伤、

生病， 用人单位趋利避害， 不认为他们

为优质的劳动资源， 更不愿招聘他们;

二则用人单位也不能与他们形成正式的

劳动关系， 因为没有相应保障， 用人单

位怕招聘超龄劳动者承担更多用工风

险， 就更不愿招聘他们。 而且多地要求

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等， 这

些都给超龄劳动者就业带来困难。 这也

是导致出现超龄劳动者购买身份证件的

重要原因。

另外， 虽然也有一些用人单位会招

聘超龄劳动者， 但这些用人单位只是把

超龄劳动者当成“廉价劳动力” 使唤，

却不愿承担起雇主应尽的责任。 比如给

超龄劳动者的薪酬很低， 而工作却很

累， 一旦超龄劳动者生病、 受伤， 用人

单位根本不管。 不少超龄劳动者文化程

度较低， 维权意识不高， 也给一些无良

用人单位可乘之机。

要保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就

有必要进行顶层设计， 针对超龄劳动者

的养老、 工伤、 医保、 劳动关系等方

面， 从国家层面制订出台统一的认定标

准。 同时， 还有必要拓宽超龄劳动者再

就业的渠道， 帮助超龄劳动者更好就

业。

超龄劳动者不能成了“黑户”， 成

了“二等劳动者”， 他们的合法权益不

能“超期”。 应对劳动者超龄化要“趋

利避害”， 要算好“民生账” 与“经济

账”。 要补上“法律缺口”， 强化法治保

障， 提供就业保障， 给超龄劳动者的劳

动权益予以更有力的保护。

□汪昌莲

近日， 乘坐飞机旅行的李女士遭遇

了一件烦心事： 在携程旅行 App 上订

购机票时购买的“航意航延组合险” 出

险后， 没想到理赔时拿到的竟然是只能

在该 App 上使用的机票代金券， 且使

用时间限制在出险后的一年内。 然而，

记者经调查发现， 现实中， 与李女士有

类似遭遇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不可否认， 时间无价， 这不是保险

可以解决的。 现在的航班延误赔偿， 成

为保险公司和少数客人的对赌娱乐， 没

起到太多作用。 可见， 航班延误险遇

冷， 部分险靠“玩套路” 牟利， 也是一

种必然。 保险最能发挥作用的是低概

率、 损失大的事件， 航班延误虽然也是

概率性的事件， 但与保险的风险属性存

在差异， 意义并不是很大。 再者， 当航

班延误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 保险公司

的产品设计也愈发艰难。

可见， 航班延误的问题， 并不是一

个保险产品所能解决的， 还是得依靠航

空监管层进行规范。 这就要求， 航空公

司推进人性化管理和服务， 首先应在航

班延误补偿机制上得到充分体现。 目

前， 各航空公司普遍按 2004 年民航局

颁布的 《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

进行补偿， 因缺乏刚性， 导致执行不

一， 操作起来随意性大。 应尽快实施

《航空运输服务质量不正常航班承运人

服务和补偿规范》， 建立全国统一的航

班延误“赔偿标准”， 做到有章可循，

以此化解双方矛盾， 建立起和谐互信的

空乘关系。

换言之， 航班延误险“玩套路”，

倒逼航空管理服务“补短板”。 机场应

加强管理， 做好班次安排， 细化技术检

修程序， 尽量避免和减少因人为因素致

航班延误的事故发生。 如果确因天气原

因延误了航班， 机场工作人员应及时向

乘客通报， 化解乘客的焦虑情绪。

百家讲谈

资料图片

事由：

近日， 游客刘小姐在青岛一海

边沙滩游玩， 走得鞋里全是沙子，

结果发现淡水冲个脚要 2 元， “30

秒， 时间还不够。” 她将图片发在

网上 ， 引起了关注 。 有人质疑 ，

“2 元只有 30 秒是不是太贵了点？”

百家讲：

此事应当理性看待， 这项收费

标准由政府部门统一核定， 明码标

价有何不可？ 而贵不贵还应交由市

场说话。

不可否认， 一些海水浴场设有

免费的冲脚池 ， 供游客使用 。 于

是， 在不少游客的心中， 就理所当

然地认为， 淡水冲脚应当是一项免

费的服务项目， 一旦收费就觉得吃

了亏 ， 吐槽太贵 、 “吃相难看 ”

等。 殊不知， 浴场的这项服务， 可

以免费也可以合理收费。 再说， 2

元/30 秒的收费标准， 是根据青岛

市的统一物价核定的， 没有超标收

费， 并且是明码标价， 不存在违法

乱收费行为。 事实上， 如果冲脚免

费的话， 一些游客就有可能在那里

慢慢地冲脚，甚至。 这样，不仅浪费

了大量的淡水资源， 也降低了冲脚

的效率。

———丁家发

事由：

10 月 16 日， 广东深圳。 一男

子购买了红果至茂名西站的车票，

却从红果乘车到深圳东站。 被查后

该男子拒不补票还大闹车站， 辱骂

工作人员、 踢飞验票机。 民警赶到

后 ， 男子拒不认错 ， 甚至辱骂民

警， 最终被强制带离， 处以行政拘

留 7 日处罚。

百家讲：

乘客恶意 “买短乘长 ” 的行

为， 不但会导致列车超员超载， 干

扰列车的正常运行秩序， 而且也会

严重损害铁路部门的经济利益和社

会效应。 因而， 打击 “买短乘长”

的恶意行为已是势在必行。

早在 2019 年， 铁路部门为遏

制 “买短补长” 的恶意行为， 专门

出台了 《规定》： 如果旅客没有按

规定补票强行越站乘车， 到站后铁

路方面将加收已乘区间应补票价

50%的票款。

要真正打击少数乘客 “买短补

长恶意逃票” 行为， 除了采取加收

50%票款的处罚办法之外 ， 还需

“法律亮剑”。 一方面， 相关部门不

妨制定并完善管理机制， 增加相关

的处罚条例， 包括采取刑事处罚的

方式。 另一方面， 建立健全 “黑名

单 ” 制度 ， 将 “买短补长拒不补

票” 行为列入个人征信系统， 使其

“一时失信， 处处受限”， 从而倒逼

其遵规守法。 ———叶金福

买假酒索赔 10倍，“知假购假”难获支持
□叶小红

近日， 新疆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法院查明，

2022 年 2 月， 张某某来到哈密市巴里

坤哈萨克自治县某商行， 以每瓶 1300

元的价格购买了 7 瓶五粮液白酒， 共支

付购酒款 9100 元。 当天， 张某某返回

某商行， 称其购买的五粮液是假酒， 要

求商行赔偿， 但遭到拒绝。 经市场监督

管理局调解无果， 张某某将某商行诉至

法院， 其 10 倍赔偿的诉求未得到支持。

一审法院在审理中认为， 张某某的

行为具有“知假购假” 的情形。 在购买

的过程中， 对预购的 7 瓶白酒不停地拍

照、 录像， 持续约 40 分钟之久， 具有

知假买假的主观恶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

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关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举证责任

倒置的规定仅适用于消费者因食用食品

受到损害的情形。 由于张某某身体未受

到损害， 理应由他本人自己举证， 由于

其未能提供相关酒水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证据， 故其诉求无以得到支持。

事实上， 抛开法律保护的相关规定

而言， 此案释放出不支持“知假购假”

的鲜明导向。 最积极的意义在于， 此案

延续了“不支持职业打假人” 的司法原

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新修的《关于审

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 职业打假人的专业索赔行为

已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 其间不乏具有

影响力的典型案例。

法院认定职业打假人的行为在于营

利而非消费， 并不符合法律意义上的

“消费者”， 基于对消费者保护的惩戒性

条款， 也就不适合打假人的身份属性。

不再支持职业打假人“知假购假” 的获

利行为， 既有利于维护法律权威避免被

滥用， 也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并真正保

护消费权利。


